
反洗钱小案例——依法追诉 3名非法集资下游洗钱犯 

巨额非法集资所得流向不明，涉嫌洗钱的犯罪嫌疑人却三缄其口，坚称

“不知情”。检察官经过抽丝剥茧、深挖细查，最终依法追诉 3 名洗钱犯。经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洗钱罪判处被告人葛某有期徒刑九个

月，被告人黄某甲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被告人黄某乙有期徒刑十个月。 

2022 年 7 月，浦东新区检察院受理了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

案。在上游非法集资案中，付某与赵某（均已判决）伙同他人先后成立投资公

司，在未取得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通过电视广告、客户见面会、口口

相传等方式公开宣传，以虚构公司持有银行承兑汇票、销售理财产品等方式，

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涉案金额巨大。 

巨额的非法集资所得都流向何处？起初，上海某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司法

鉴定审计报告只显示了涉案公司及犯罪嫌疑人相关银行账户的资金流入情况。

检察官注意到，其中多次出现几个固定银行账户的单笔大额交易。于是，检察

官要求审计单位着重统计这些银行账户的资金情况，紧扣资金流出、回流两个

关键节点，分析资金走向，形成完整的资金流向图。 

由此，这些银行账户背后的 3 人浮出水面。他们分别是付某的前妻葛某、

赵某的妻子黄某甲以及亲戚黄某乙。审计单位再次提供的资金流向图清晰显

示，3 人的几张涉案银行卡接收了几百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的资金，后全部转

出到该案的关联人或关联公司账户。 



但葛某等 3 人到案后，以“不清楚公司做什么业务”“不清楚银行卡借出

后作何使用”“不知道卡里的钱是怎么来的”等理由，拒不承认涉嫌洗钱罪。

面对这一情况，检察官一方面继续对 3 人释法说理，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其他突

破口。 

针对葛某的“与付某感情破裂，已经离婚”“不知道付某公司经营情况”

“银行卡中流入资金为付某转来的抚养费”等辩解，检察官以查明的事实戳穿

了她的谎言。首先，二人离婚恰逢付某的投资公司爆雷前夕，时间节点过于巧

合。且公安办案人员证明，付某被捕时第一反应是电话通知葛某；其次，付某

公司的财务人员在证言中提到，“葛某曾多次于经营时间出现在付某公司”，

可见葛某对付某公司基本经营模式不知情的辩解并不可信。此外，检察机关要

求公安机关查明涉案银行卡的开户情况。经查，涉案银行卡由葛某开户，且在

付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期间，该银行卡仍有多笔转账、消

费交易记录。 

一系列证据摆在面前，葛某最终在审查起诉阶段如实供述，自己明知付某

从事非法集资业务，仍提供个人银行账户给付某及其经营的公司使用，帮助转

移非法募集的资金 400 余万元。 

在检察官不断耐心地释法说理下，面对银行开户证明、资金交易记录等证

据，黄某甲与黄某乙最终也如实供述，二人分别为赵某及其经营的公司转移非

法募集的资金 2000 余万元、39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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